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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简要介绍本次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2014年 7月 25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市众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众达公司；该公司 2015年 1月 20日登记变更为广州市天穗达投资有限公司）

收到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4）黔威民初字第 2353号受

理案件通知书，该院决定立案受理众达公司诉贵州天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

纷一案。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2014年 7月 7日，众达公司向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递

交民事诉状，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为其垫付的工人工资本金人民币

500万元、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 60万元（自 2012年 10月 1日起计算

至 2014年 6月 30日止，共 21 个月，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6.4%/年计算），

如被告逾期仍未返还垫付的工人工资本金，则按同一标准计算至垫付的工人工资

本金实际返还之日为止。 

2012年 9月，被告下属分公司贵州天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威宁县锅泥沟煤

矿（以下简称锅泥沟煤矿）因资金原因无法支付到期工人工资，威宁县人民政府

勒令被告尽快予以解决。同时，由威宁县工业经济和能源局（以下简称威宁工能

局）具体负责协调被告处理此事。被告为解决拖欠的工人工资问题，请求我公司

全资子公司广州天利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利达公司）代其垫付拖欠的工

人工资人民币 500万元。经威宁工能局协调，天利达公司同意代被告垫付拖欠的

工人工资人民币 500万元。 

2012年 9月 26日，威宁工能局按照锅泥沟煤矿的请示作出《关于锅泥沟煤

矿支付工人工资及银行利息 500 万元事宜请示的批复》，载明天利达公司代被告

垫付拖欠工人工资人民币 500 万元和被告用锅泥沟煤矿出售的煤炭所得价款优

先支付天利达公司垫付的工人工资本金的事实。 

2012年 9月 28日，天利达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指定的银行账户汇

入人民币 500万元，被告将该款全部用于支付拖欠的工人工资。 

但是，被告并未及时履行返还天利达公司垫付工人工资本金的义务。天利达

公司与被告多次协商，被告仍以各种理由推拖。 



2014年 6月 25日，天利达公司因为公司经营的客观需要，将对被告的上述

债权及相关权利整体转让给原告，原告取得了对被告的全部债权权利。天利达公

司于债权转让之后，向被告履行了通知义务，原告也向被告送达了催收通知书，

但被告仍未作出任何履行归还垫付款的意思表示。 

原告认为，被告未及时向原告履行返还代其垫付的工人工资的行为，系明显

的违约行为，依法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根据我国《合同法》第 107条、第 113

条的规定，被告应当承担继续履行合同的义务，即立即向原告履行返还垫付的工

人工资人民币 500万元；同时，因被告的违约行为导致原告不能有效支配垫付的

工人工资本金人长达近 2年，原告遭受的损失是客观存在的，损失赔偿额按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1-3年期为 6.40%/年）计算较为公平、合理，且

未超过原、被告双方达成垫付款意思表示时可以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

的损失数额，远低于资金市场使用成本的惯例，理应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4）黔威民初字

第 2353号民事判决书。 

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认为：原告广州市天穗达投资有限

公司持广州市天利达实业有限公司的《债权转让合同》及威宁县工业经济和能源

局的《关于锅泥沟煤矿支付工人工资及银行利息 500万元事宜请示的批复》向本

院主张被告贵州天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返还垫付的 500万元及利息，但经庭审查

明，广州市天利达实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公司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其虽通过

银行向湖南楚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驻威宁县锅泥沟煤矿项目部汇款 378万元、向

被告公司汇款 122万元，但无其它证据印证双方之间发生的经济往来是借贷关系，

同时广州市天利达实业有限公司将其垫付的 500万元工人工资的债权转让给原

告公司，但该转让合同中涉及的 500万元是否是其具有权利的债权能否依法转让

并无其他证据印证。威宁县工业经济和能源局的批复中，只陈述系被告公司对拖

欠工人工资 500万元如何支付的问题并非系被告欠广州市天利达实业有限公司

的债权凭证，且原告并未持有被告公司出具的欠款凭证和其他能证实该欠款存在

的证据，因此，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广州市天穗达投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51000元、公告费 800元由原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应自接到判决书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预交

上诉费，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天穗达投资有限公司为维护公司及投资者合法权益

决定上诉。 

四、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没有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认为，本次诉讼事项是为维护公司及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正当诉求，公司

予以坚决支持。 

有关本次诉讼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公司将予以及时和持续披露，敬请投资

者留意。 

六、备查文件 

1、《广州市众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事诉状》； 

2、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4）黔威民初字第 2353

号受理案件通知书； 

3、威宁工能局《关于锅泥沟煤矿支付工人工资及银行利息 500万元事宜请

示的批复》。 

4、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4）黔威民初字第 2353

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